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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一、 就公務人員「政治中立」而言，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主要規範的內容為何？這些規範為什麼寓

有公務人員保障的精神？（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由本題的敘述角度可之，並非要將政治中立與行政中立混為一談，而需另外針對「政治行為規

範」說明。後半段是較為困難的部分，考驗考生對制度的穿透程度，直接回答中立法第15條與第

16條會顯得不合題，應詳加論述規範政治活動之制度原理才能充分取分。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考點45，頁45-8~45-16。 

 

答：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立法理由係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

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是以，題旨所稱之「政治中立」，範圍應較行政中

立法所定之限縮，係指有限度之政治活動參與而言，以下依題意說明之： 

(一)本法之「政治中立」規範 

主要規定於本法第5條至第10條，茲列舉如下： 

1.不得兼任政黨職務（法第5條第1項但書）。 

2.不得兼任競選辦事處職務（本法第5條第3項）。 

3.不得運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要求與期約利益；影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選舉

活動意願；阻止或妨礙依法募款活動；影響或妨礙對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之意願（本法第5條第1項、

第6條、第8條、第10條）。 

4.上班及勤務時間不得從事政治活動（本法第7條）。 

5.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或公職候選人，運用行政資源、官銜從事與特定政治活動或廣告

助選等行為（本法第9條）。 

(二)政治中立規範對實踐公務人員保障之助益 

1.設定政治隔離之界線 

限縮公務人員之參與政治活動空間，除可建立行政不受政治干預之形象外，更裨益行政之專業性得以發

揮。而公務人員亦不需因涉及黨政紛爭，將自身置於輿論及利益衝突之風險中；另一方面，也等於是保

障公務人員得參與政治活動之空間。本法第5條至第10條之規定，即有此意。 

2.公務人員得以明確主張其權利 

欲實踐文官中立，鞏固其中立職能，故須將受政治力侵犯之不利因素排除，並以法律明文保障之，使公

務人員得以明確主張其權利。如本法第15條規定，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權益，不得因拒絕從事本法禁止

之行為而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公務人員遭受前項之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時，得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請求救濟。 

3.對逾越禁止機制者懲罰 

如本法第16條規定，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

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建立政治中立規範以及懲罰機制，

使法規具有明確之拘束力，除有利制度推行，亦能強化對公務人員保障效果。 

 

綜上所述，公務人員在受許可之領域內參與政治活動，就是行使憲法或法律所保障之權利。因此，本法之

規定設有保護機制，以保護公務人員行使權利時不受干預或報復；亦同時於禁止領域設計控制與裁罰機制，以

確保政治中立價值之實踐。 

 
【參考書目】 

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頁 283-284。台北：翰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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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著外部環境變遷，人事行政也會與時俱進不斷變革，試從政治體制、多元化社會和資訊科技

三個層面，探討這些外部因素對文官體制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五顆星，範圍橫跨整個人事行政概念，本題完全憑實力分高下。對我國人事制度及政策現狀的理

解程度，將影響作答內容的紮實度，也會反映在分數上。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考點4，頁4-10~4-14。 

 

答： 

人事行政制度本身，是政府為遂行治理任務而建構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其內涵乃是由社會環境、習俗、

理念等融合而成的價值體系，從而導致制度發展及演變的過程當中必須不斷回應外部環境變遷以及平衡各方所

需，且深受影響。 

(一)政治體制：民主思潮的發展 

1.特別權力關係的解構 

當政治體制處在專制體制時，提倡公務人員擔任公職所特有的忠實與服從關係，以行政特別規則作為人

員管理之依據，甚而有義務不確定之現象。民主思潮之發展使特別權力關係解構，公務人員有權利亦有

救濟，且以法律保留原則作為管理之準據，確立國家與公務員間之公法上職務關係。 

2.強調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專制體制下，政府職位不需對外充分開放，又因黨政高度合一，公務人員政治中立不被重視。民主化發

展之下，公務人員係依功績原則進入政府任職，治理正當係立基於其專業能力，故應避免涉及黨政紛

爭，強調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二)多元文化社會：平等就業機會及尊重差異化 

1.平等就業機會 

人事行政體系應具備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組成特性，才能夠廣泛代表社會整體的利益，進而反應各種人

口的意見與偏好。是以，除採用公開、公平的考試及擇優錄取之方式，來選用公務人員外，尚須避免就

業的歧視及塑造實質平等的機會。 

2.尊重差異化 

多元化的工作隊伍可以促進革新與增加生產力，惟仍須避免過度陷入組織本位，忽視個體差異性。因

此，型塑多元文化的組織，應藉由接受與善用員工的差異，促使非傳統背景的員工可以發揮潛能並且貢

獻組織，也成為人事行政制度之新興議題。 

(三)資訊科技：數位治理與組織轉型 

1.多元公務人力團隊 

資訊科技發展，使得數位治理成為面對當代公共治理的要務。人事行政管理於甄補端從傳統考試用人途

徑，亦擴增為以常任文官為核心，結合政務人員及契約進用人員構成多元公務人力團隊，才能充分借用

政府外之人才，並讓多元活水不斷注入及流通，以因應治理任務的挑戰。 

2.人事機構組織任務及技術變革 

由於資訊科技使得管理效率提升，故人事機構應在另外的組織與員額架構下，透過整合性的資訊管理，

使能更快速、更精確、更有效率的來管理組織外部之人力資源。而組織內的工作流程與技術應善用數位

科技持續追求創新，重新將人事工作區分為可以藉由「數位科技完成」的，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工作內容，完成技術變革。 

人事行政欲達到的目標，是善良治理的實踐，自應顧及整體公眾的利益包含公民與公務員。外環境可驅動

變革，但仍不能忽略整體社會與現職公務員福祉間的利益衡平；這也讓法與時轉則治變得艱難，也是最令改革

者費心思量之處。 

 

【參考書目】 

1.黃東益（2017）。資訊通訊科技驅動治理轉型？趨勢與研究議題。文官制度，第 9 卷，第 3期，頁 1-25。 

2.周志宏（2021）。活化公務人力型塑政府團隊新面貌。國家人力資源論壇，第 1期。 

 

三、 請從法律相關規定、法律效果與復職方式三個層面，論述公務人員停職和休職制度的內涵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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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題只要在論述時確立觀念，按照題目所示就能穩健取分。挑戰之所在是，需要完整的說明制度

內容非常考驗記憶力。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考點43，頁43-3~43-6。 

 

答： 
公務人員受停職與休職處分，皆產生「身分與職務分離」之情形，但兩者之性質與內涵實質有別，茲依題

意析述如下： 
(一)法律相關規定 

1.停職 
停職通常因公務人員有違法等重大情事，機關為調查事實，而令其暫時停止職務之執行，以等候釐清事

實以追究責任；或為保障公務人員之身分，於不利處分確定前之保全措施等情形。其相關規定有： 
(1)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9條之1第1項，公務人員非依法律，不得予以停職。 
(2)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第4條之當然停職。 
(3)懲戒法第5條第1項之司法裁定停職。 
(4)懲戒法第5條第3項之機關職權停職。 
(5)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0條第6項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8條但書之解（免）處分未確定前，先行停職。 

2.休職 
休職係公務人員如有違法失職情形，經懲戒法院審理後所為之懲戒處分。規定於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第1
項及第14條。 

(二)法律效果 
1.停職 

(1)保障法第9條之1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或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但不得執行

職務。 
(2)懲戒法第6條規定，依據懲戒法第4條及第5條停職之人員，在停職中所為之職務上行為，不生效力。 
(3)公務人員俸給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依法停職人員，於停職期間，得發給半數之本俸（年功俸），至其

復職、撤職、休職、免職或辭職時為止。 
2.休職 
依據懲戒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1)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

上、三年以下。 
(2)休職期滿，許其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自復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

務。 
(三)復職方式 

1.停職 
(1)保障法第10條第1項及第3項 

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

另有規定者外，應許其復職，並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人事單位應負責查催；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申請復職，除有不可歸責於該公

務人員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2)懲戒法第7條第1項 

依第四條第一款或第五條規定停止職務之公務員，於停止職務事由消滅後，未經懲戒法庭判決或經判

決未受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處分，且未在監所執行徒刑中者，得依法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許其復職，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本俸（年功俸）或相當之給與。 
2.休職 
依據懲戒法第14條第3項，休職人員之復職，得於休職期滿前三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

之復職規定辦理。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四、 何謂調任？公務人員調任的情形有那些？不同情形的調任人員，其敘俸方式為何？請分別說明

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經典考古題，也是身為人事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 

考點命中 
1.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考點17，頁17-9~17-11。 
2.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編著，考點35，頁35-11~35-13。 

 

答： 
現職公務人員之調任情形，主要規定於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18條及第22條；調任人員之

敘俸則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11條及第15條規定辦理。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公務人員調任之意涵 

1.所謂調任，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3條規定，指的是「指具有擬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人員，於不

同職務間之調動。」也就是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所定，各機關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於其組織法規

中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列有職系現仍在職之人員之職務調動。 
2.現行人事法規之調任態樣可依調動後對資格是否產生影響，以及調動後之隸屬關係加以劃分。 

(二)公務人員調任的情形 
1.職組職系間之情形 
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簡任第12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在同

職組各職系及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2.降調之情形 

(1)降低官等 
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官

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 
(2)同官等內降低職等 

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

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 
(3)擬任職務之特別限制 

任用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亦規定，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

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

統府、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 
3.商調他機關現職人員之情形 
任用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名商調考

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三)調任人員之敘俸方式 

公務人員調任之敘俸，涉及官職等變動時受身分銓敘影響而改變，但如因機關或職係改變則不影響其敘

俸，以下依俸給法第11條及第15條說明之： 
1.平調人員 
調任同職等職務，仍依原俸級敘俸。 

2.升任人員 
(1)同官等內調任高職等職務人員，具有所任職等職務任用資格者，自所任職等最低俸級起敘；如未達所

任職等之最低俸級者，敘最低俸級；如原敘俸級之俸點高於所任職等最低俸級之俸點時，敘同數額俸

點之俸級。    
(2)升任官等人員，自升任官等最低職等之本俸最低級起敘。但原敘年功俸者，得敘同數額俸點之本俸或

年功俸。曾任公務人員依考試及格資格，再任較高官等職務者，亦同。 
3.降調人員 

(1)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人員，以原職等任用人員，仍敘原俸級。 
(2)調任低官等職務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人員，其原敘俸級如在所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內有同列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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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時，敘同列俸級；如高於所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最高俸級時，敘至年功俸最高級為止，其原敘較高

俸級之俸點仍予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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